招聘对象基本条件
（1）遵纪守法，品行优秀，具备与岗位适应的身体条件；
（2）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、资历、专业、任职资格、职业（执业）资格及技能等要求，具备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（详见下表）。
	岗位名称
	招聘数量
	基本条件
	专业及其他要求
	主要工作内容

	区志愿者（义工）服务指导中心项目专员
	2
	1、思想政治素质好，作风正派，无违法犯罪记录；事业心、责任心强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；；
2、30周岁以下（1991年6月及以后出生）；
	1、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；
2、应届毕业生在2021年7月前取得毕业证；
3、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优先；
4、组织过志愿服务活动或在大学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优先；
5、有教师资格证者优先；
	1，组织开展日常志愿服务工作；
2，从事志愿服务项目运营工作；
3，组织大型志愿服务活动；
4,材料撰写、信息编辑等；
5，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。


